
葛评论员观察

评论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16日，中央全面推进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大幕正式拉开。对于
一些公务人员来说，这意味着再
也没法开着公车去办公，更不可
能公车私用了，不少以前配有专
车的领导干部，也在考虑学车买
车了。(本报今日A05版)

本次车改可以说范围广、影
响大，触动利益在所难免。从更深
层面来看，公车改革也是一场作
风建设。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举
措，有助于革除一些干部的官本
位思想，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走向深入。

现行的公务用车实物供给制
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于
保障公务出行、提高公务效率曾
经起到过积极作用。当前，交通体
系建设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私家
车逐渐成为普通家庭的必备品。
对于公务人员来说，依靠市场化、

社会化的途径能够满足出行需
求。一般公务用车失去了其存在
的必要性，全面推进公车改革可
以说势在必行。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公车改
革仍旧面临重重阻力，其中的关
键点就在于一些公务人员的特权
思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
现实生活中的公车私用现象长期
存在，尤其对于一些掌握“实权”的

“一把手”来说，为单位或部门配备
的一般公务用车往往成了他们的
专车，就连公车司机也成了私人秘
书。在这种情形之下，公车在承担
公务出行之外，很容易异化成一种
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助长了个别干
部身上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当
改革触动其自身利益时，自然缺乏
动力。

由此看来，全面推进公车改
革不只是省钱，更能推动作风建
设，通过车改革除依附于公车的
特权思想。要知道，各级公务人员

与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劳动者
属性方面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岗
位不同、分工不同罢了，公务出行
又有什么理由不跟普通群众看齐
呢？相反，公车坐得久了，与群众
接触少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
精神就消磨掉了；沉溺在高高在
上的错觉之中，不愿意与群众“同
车共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也越拉越远了。正因如此，群众对
于公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对
本次车改更是寄予厚望。

事实上，在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的大背景下，各地对公车的监
督管理愈发严格，很多单位部门
的公务用车实际上已经处于闲置
状态。这既为全面车改奠定了现
实基础，也验证了公车改革与改
进工作作风、践行群众路线的相
辅相成。对于广大公务人员来说，
车改不光要改制度，更要改观念，
通过取消一般公车，革除导致公
车乱象的特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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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一段时间以来，杭州、广州
公交车相继发生人为纵火事件。
公交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
热议，网上甚至出现了“不坐公
交”的声音。

公交车关系到普通市民的
出行安全，自然格外受到关注。
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只要
某个地方发生公交燃烧或其他
安全事故，现场图片很快就会在
网络上大量传播开来。网络语言
的随意性和现场图片的“不加掩
饰”，让这种传播产生了一种“身
临其境”的现场感并带动人们的
紧张和恐慌情绪。

但是如果冷静思考，公交车
纵火案件毕竟只是发生在个别
地方的“个案”，和其他犯罪行为
一样，属于极端暴力事件。赌博
输钱、悲观厌世、情感纠纷……

从现有媒体报道和警方通报来
看，虽然公交车纵火案嫌疑人的
个人情况和作案动机并不相同，
但都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对待这
种极端暴力事件，完全没有必要
过于恐慌和过度反应。

实际上，公交仍是安全系数
相对较高的出行方式。相比其他
一些交通工具，城市公交在地面
运行，有着天然的疏散优势。近
年来，因为一些恶性案件的发
生，很多城市的公交车也都加强
了安全防范措施，配备了安全
锤，加强了对司机的培训等，安
全是有保障的。普通市民完全没
必要因为个别纵火案件而放弃
乘坐公交车改开私家车，否则，
不仅给自己带来不便，加剧城市
拥堵，也让个别嫌犯制造恐慌情
绪的目的得逞。

对于公交安全事故，相关部
门也没有必要反应过度。城市公

交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人
流量巨大，对每个乘客都进行安
检和筛查并不现实，还会耗费大
量的公共资源。相关部门不妨从
改善整体公共交通环境入手，加
大公交车的发车密度，减少拥挤
和过载，尽量避免突发事件造成
伤亡的可能性。此外，还需认真
检查安全锤、灭火器等设备是否
到位，对公交司机定期进行安全
知识和技能培训。如果这些前期
防范措施做到位了，公交的安全
系数自然大大提高。

接连发生的公交纵火事件
给公交安全提了个醒，构建一套
行之有效的公交安全防范机制
至关重要，既要考虑到方法的有
效性，也要避免会造成资源浪费
的过度反应。对待此类极端事
件，我们每名乘客也应该有所作
为，提高安全意识并学习安全技
能，做到人人都是“安全员”。

对极端事件不宜过度反应

没公车的日子也没那么难
公车改革与改进工作作风、践行群众路线相辅相成。对于广大公务人员来说，车改不光要改制度，

更要改观念，通过取消一般公车，革除导致公车乱象的特权思维。

葛公民论坛

“潘家峪”对日索赔

理应得到正义支持

□于永军

1941年1月25日，3000多名侵
华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
惨案。近日，潘家峪惨案受害者全
体遗属，在中国的法院起诉日本
政府，这在民间对日战争索赔上
还是首例。在日本国内复活军国
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其
意义是十分积极的。

历史上，日军对中国人民犯
下累累罪行。日军仅在潘家峪惨
案中就屠杀了1298名无辜的中国
人，放火烧毁房屋1235间，其中有
儿童妇女658名，有23户人家被杀
绝。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杀人偿
命，欠债还钱”。我们可以不讲以
血还血，可以以德报怨，但并不意
味着过去的血债也可以一笔勾
销。“偿命”可免，“还钱”这一条，
日本政府是无论如何也赖不掉
的。由战败国向被侵略国及其受
害群众提供赔偿，这是国际法公
认的重要规则，诚然中国政府出
于谋求战后和平的极大真诚，放
弃了向日本政府战争索赔，但区
分对待国家战争赔偿和对受侵略
国国民的受害赔偿，已经成了一
种国际惯例。因此，潘家峪惨案受
害者全体遗属对日索赔的要求，
有理有据且合乎正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
索赔要求在日本右翼势力小动
作不断、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
卫权”的背景下提出，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民
间索赔并要求其谢罪，既有利于
让日本人民了解日本侵略战争
的真相，也有助于让日本右翼势
力认清“玩火者必自焚”的道理。
开展民间索赔，无疑是给企图复
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势力以
当头棒喝。

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公社遇
害者的纪念墙上写下过这样的话
语：“我们寄希望于未来是正义，
不是复仇。”一个政府可以拒绝道
歉，可以逃避赔款，但终究逃避不
了良心和公理。潘家峪民间发起
的索赔正是以良心和公理为基石
的正义事业，这一义举也在向世
界庄严宣示：同日本法西斯主义
作斗争、维护二战胜利果实是全
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人民始终
在为此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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